关于组织开展2025年度市级工业设计中心
申报和省级工业设计中心推荐与复核工作的
通知

各区（县、市）经信局，各管委会经信部门：
为深入贯彻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工业设计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根据《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2025年度省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和复核的通知》（浙经信服〔2025〕57号）和《宁波市市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管理办法》（甬经信产〔2024〕138号）要求，现就做好2025年度市级工业设计中心申报和省级工业设计中心推荐与复核工作通知如下：
1、 市级申报要求和省级推荐条件
（一）市级申报要求
（一）申报主体。申报主体需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遵循自愿原则。申报主体分为企业工业设计中心和工业设计企业两类。制造业企业等单位设立的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工业设计中心，由其具备法人资格的设立单位申报。
（二）申报条件。申报市级工业设计中心，应具备以下条件：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两年内未发生重大环保、质量和安全事故，未被列为严重失信主体，没有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重大违法正在接受有关部门审查的情况；
2.在宁波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稳定运营两年及以上（截至申报日期），有固定的工作场所、良好的软硬件条件、健全的管理制度，满足宁波市工业设计中心评价指标要求；
3.制造业企业等单位设立的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工业设计中心，由其具备法人资格的设立单位申报。企业工业设计中心须是专门成立、独立运行的分支机构或内设部门。
（二）省级工业设计中心推荐条件
按《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2025年度省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和复核的通知》规定执行，原则上推荐对象为已获评市级工业设计中心的企业和经本次认定新认定的市级工业设计中心。
2、 市级认定、省级推荐与复核程序
（1） 市级认定
1. 企业申报。申报市级工业设计中心的企业须向属地经信部门提出申请，申报材料与申报省级材料（附件1）一致，并按省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要求完成网上填报。
2.地方审核。属地经信部门组织对申报企业进行初审，确定推荐企业名单，并在规定时间内将推荐企业申报材料（盖章）报送市经信局。
3.市级认定。市经信局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视情组织必要的现场审查，确定市级工业设计中心名单，并在市经信局门户网站公示。
（2） 省级推荐
1、 已认定为市级工业设计中心的企业，按照省厅通知（附件4）要求完成网上填报，并将盖章后的申报材料（见附件1）纸质版报送至属地信局部门。经属地信局部门审核后，报送至市经信局。市经信局根据各地推荐情况及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择优推荐。
2、 申报2025年度市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的企业，市经信局将在本次市级认定结果基础上，择优推荐。企业无需重复提交省级申报纸质材料。
（3） 省级复核
复核企业按省厅通知（附件4）要求完成网上填报（名单见附件3），市经信局根据企业填报数据审核，并将审核结果上报。
（4） 企业网上填报路径
企业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http://www.zjzwfw.gov.cn），搜索“省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或“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复核”，选择相应栏目，点击“在线办理”，用“法人登录”进入网上申报和复核。网上填写完成后，申报企业提供申报文档纸质材料和相应附件盖章后报所在地经信部门。企业名称需与纸质材料所盖公章保持一致，纸质材料与网上填报内容需保持一致。复核企业无需提交纸质材料，盖章申请表PDF件需上传至系统。.
三、工作要求
（一）开展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工作是引导企业设计创新，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市经信局原则上从认定的市级工业设计中心中择优推荐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各地经信部门要广泛宣传、积极动员，组织好申报工作。
（二）各地经信部门要按照《管理办法》严格做好材料审查，对申报及复核材料严格把关，加强企业资质审查，确保填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一致性。
（三）申报市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的企业，须于7月15日前将申报材料提交至属地经信部门初审。各地完成初审后，7月18日前将市级申报汇总表（附件2）及企业申报材料（一式两份）报送至市经信局。
直接申报省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的企业，应于8月5日前将申报材料提交至属地经信部门初审。各地完成初审后，8月8日前将省级申报汇总表（附件2）及企业申报材料（一式一份）报送至市经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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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申报材料清单

一、企业工业设计中心申报材料清单
（1） 《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申请表》（企业工业设计中心）；
（2） *企业工业设计中心近三年专项审计报告（含企业生产经营主要数据，工业设计中心近三年运营、设计费用投入、设计费用投入占企业研发设计投入总额的比例、专利、专业从业人员等主要情况）；
（3） 企业设立独立工业设计中心相关佐证材料；
（4） 设计团队人员名单（包含学历、工业设计专业技术职称等佐证材料）；
（5） 工业设计成果获奖证书复印件；
（6） 工业设计成果获得专利、版权等清单（含产品或项目名称、专利名称、专利号、权利人、授权单位、授权时间等）；
（7） 牵头或参与设计标准制定情况及佐证材料；
（8） 重要工业设计项目及主要成果产业化佐证材料；
（9） 其他有关材料。
二、工业设计企业申报材料清单
（1） 《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申报表》（工业设计企业）；
（2） *工业设计企业近三年专项审计报告（含企业经营主要数据，包含营收、工业设计服务营收及占企业总收入比例、净利润、利税、资产负债、现金流、投入、专利、专业从业人员等主要情况）；
（3） 设计团队人员名单（包含学历、工业设计专业技术职称等佐证材料）；
（4） 工业设计成果获奖证书复印件；
（五）工业设计成果获得专利、版权等清单（含产品或项目名称、专利名称、专利号、权利人、授权单位、授权时间等）；
（六）完成的工业设计项目清单及主要工业设计成果产业化佐证材料；
（七）企业制度建设情况（包括管理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发展规划等）；
（八）其他有关材料。


注：*项可提供专项审计报告，也可由相关佐证材料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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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5年度省级（市级）工业设计中心申报汇总表
推荐部门（盖章）                                                 联系人              电话
	序号
	申报类别
	申报企业名称
	工业设计中心名称
	推荐部门
	企业所在地
	企业联系人
	联系方式
	备注

	
	
	
	
	
	
	
	
	

	
	
	
	
	
	
	
	
	



注：
1.申报类别填写“企业工业设计中心”或“工业设计企业”；
2.若申报工业设计企业，申报企业名称和工业设计中心名称应一致；
3.推荐部门填写设区市经信局；
4.企业所在地填写到县（市、区），格式为XX市XX县。





附件3
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复核企业名单
	序号
	申报企业名称
	所属地市

	1
	宁波大叶园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

	2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

	3
	宁波欧琳厨具有限公司
	鄞州

	4
	宁波市鄞州德来特技术有限公司
	鄞州

	5
	宁波和丰创意广场
	鄞州

	6
	宁波圣龙汽车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鄞州

	7
	宁波科创制造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鄞州

	8
	宁波东方船舶设计院有限公司
	鄞州

	9
	宁波福士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鄞州

	10
	舒普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鄞州

	11
	宁波卓一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鄞州

	12
	茵德斯工业设计（宁波）有限公司
	鄞州

	13
	乐歌人体工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鄞州

	14
	宁波市法诺工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鄞州

	15
	宁波摩根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鄞州

	16
	新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前湾

	17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宁海

	18
	宁波帅特龙集团有限公司
	海曙

	19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曙

	20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海曙

	21
	中电科（宁波）海洋电子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新

	22
	赛尔富电子有限公司
	高新

	23
	宁波秉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奉化

	24
	宁波三A集团电器有限公司
	慈溪

	25
	月立集团有限公司
	慈溪

	26
	宁波先锋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慈溪

	27
	宁波韩电电器有限公司
	慈溪

	28
	卓力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慈溪

	29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

	30
	宁波凯耀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北仑

	31
	宁波敏实汽车零部件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北仑

	32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仑

	33
	宁波创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仑

	34
	宁波海伯集团有限公司
	北仑

	35
	宁波明欣化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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